
零售药店医疗保障定点申请须知

 一、申报条件
依法设立的零售药店，正式运营3个月后可申请纳入医保定点管理。
二、申报材料
1.《包头市零售药店申请定点协议管理申请表》；
2.营业执照正副本原件；
3.药品经营许可证正副本原件。
三、申报流程
1、零售药店向所属旗县区医保经办机构提交申请材料；二、三级医疗机构向市医保经办机构提交申请材料。
2、各医保经办机构对提交的申请材料进行受理及核验，符合条件的，即时与其签订定点医药机构服务协议并出具专网备案表。不符合条件及申请材料不齐全的，应一次性告知。
3、已签订协议的医药机构安装医保专网和医保信息系统。
4、医药机构登录国家医疗保障局官“网国家医保信息业务编码标准数据库动态维护”录入机构基础信息、按要求上传各类证件，经自治区、国家医疗保障局审核通过取得贯标码后上传协议扫描件。
5、各医保经办机构组织定点医药机构开展医保相关知识学习培训。

四、工作要求
医药机构提交的申报材料应真实有效，签订协议需加盖医药机构公章及法人章。
因违反医保定点医药机构服务协议规定被终止服务协议的医药机构，在终止期限内不可重新申报定点，也不可变更医药机构名称后申报。
五、各旗县区咨询电话
昆区:  5365993    青山：3616140     东河：6180186
高新:  5358312    九原：6939050     固阳：6860409
土右：8880898    石拐:  8713811     白云：8510318
达茂：8421992    





申请表格填写说明

1.申请内容除签字手写外其它内容要求电子打印。
2.《包头市零售药店申请定点协议管理申请表》中“单位名称”一栏，请严格按照《营业执照》中的名称填写；“法定代表人”一栏，请按照《药品经营许可证》中法定代表人填写；“基本账户信息”一栏必须填写，需填写本单位基本户信息，不能填写个人银行卡账号。
3.填写内容的字体可自行调整，但不要改变表格原有样式。











包头市零售药店申请定点协议管理申请表

	零售药店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法定代表人
	姓名
	　
	联系方式
	　

	
	身份证号
	　

	主要负责人
	姓名
	　
	联系方式
	　

	
	身份证号
	　

	实际控制人
	姓名
	　
	联系方式
	　

	
	身份证号
	　

	药品经营许可证证号
	　
	发证机关
	　

	发证日期
	　
	有效期截止日期
	　

	经营方式
	　
	经济类型
	　

	经营范围
	　

	注册地址
	　

	仓库地址
	　

	营业地址行政区划
	　
	经营药品品种
	　

	药店负责人姓名
	　
	医保目录内药品数量
	　

	药店负责人手机号
	　
	
	

	是否配有专（兼）职医保管理人员
	　

	是否具备与医疗保障政策对应的内部管理制度和财务制度
	　

	是否建立药品进销存信息系统
	　

	是否设立医保/非医保专区，并有明确标示
	　

	是否经营中药饮片
	　

	是否具有符合医保协议管理要求的信息系统
	　

	执业药师
	　
	执业中药师
	　

	从业药师
	　
	从业中药师
	　

	其他药师
	　
	药师总人数
	　

	已设主要管理制度、工作台账名称
	　

	单位承诺
	    本单位承诺：所有上述填报的资料全部真实、完整、合法、有效，如因违反上述承诺造成的任何后果或不良影响，本单位一律自行承担责任。

	
	

	
	

	
	法定代表人签字：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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